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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计〔2016〕70号 
 

 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免费教科书 

和免费新华字典征订及核算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直中小学： 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

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》(闽政〔2016〕16 号)和《福建省教育

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贯彻省政府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

保障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》(闽教财〔2016〕19 号)精神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扩大政策覆盖范围 

2016年秋季学期起，各地免费提供教科书范围覆盖城乡义务

教育学校全部学生(含在民办学校就读具有正式学籍的学生)，同

时，对小学一年级新生免费提供正版新华字典。免费提供国家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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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规定课程教科书(含正版新华字典)资金由省级及以上财政全额

承担，地方课程教科书资金由市、县(区)财政承担。 

二、推进信息化建设 

2016 年秋季学期起，各单位要依托“福建省免费教科书征订

核算管理信息系统”(以下简称“征订系统”)，认真做好免费教科书

和新华字典征订、核算数据的填报工作，为实现“精准资助”提供

数据支撑。 

征订系统每学期填报一次，是一项常规性工作。征订系统的

征订及核算数应与学籍人数相匹配，原则上不超过学籍人数的

1%(学籍人数取自“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”)。 

三、规范发放管理 

各单位应按照《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新华发行

集团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(闽教财〔2009〕8 号)和《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

于做好免费新华字典征订及发放工作的通知》(闽教财〔2013〕42

号)要求，规范免费教科书和新华字典的签收和领用管理，学校发

放时应由学生本人签字领用，不得由其他人代签代领；签收和领

用等档案资料应存档备查，保存期为三年。 

各单位(含民办学校)不得变相向学生收取免费教科书资金，

不得将免费配送对象扩大到教师。部分学校因学生转学、新生人

数预测不准等原因造成免费教科书和新华字典征订核算数大于

实际发放数的，学校应在开学后 1个月内将多征订的免费教科书

和新华字典退还当地新华书店，对因特殊原因无法退货的，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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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文说明原因。 

四、部分教材循环使用 

按照《关于做好部分免费教科书循环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(闽教基〔2008〕7号)要求，部分学科教科书实行循环使用。循环

使用教科书是中小学的教育装备，由国家免费提供，学校集中管

理，学生免费使用，实行年度纵向循环，不属于学生个人所有。

列入循环使用的免费教科书，每学期按照实际在校学生数的三分

之一进行统一征订和配发。各单位应加强对循环教科书的使用管

理，对回收的循环教科书必须进行全面消毒；对破损回收能使用

教科书要及时进行修补，做到至少三分之二的教科书能继续使

用，确保下学年学生人手一册。 

按规定，2016年秋季义务教育《音乐》《美术》《艺术》《信

息技术》《海西家园》《劳动》《劳动技术》、小学《科学》、

初中《体育与健康》等教科书纳入循环使用。鉴于今年城市、民

办义务教育学校首次纳入免费教科书政策范围，按三分之一配发

明显不能满足教学需要。因此，对于城市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，

上述所有学科各年级要足量征订、全员配发，2017年秋季开始实

行循环使用。今后，循环使用教科书若出现更换教学科目、更换

教材版本和重新修订等情况，应参照执行。 

五、加强监督检查 

按照《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福建省学生资

助工作巡查制度(试行)>的通知》(闽教学〔2016〕46号)要求，市

教育局每年将抽调人员成立学生资助巡查工作组，对义务教育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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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学生资助管理工作中的免费教科书和免费新华字典征订和发

放情况进行重点抽查，检查中发现自行扩大免费配送范围或虚报

学生人数的情况，将予以通报批评，并追究单位及个人的相关责

任。对无正当理由超过学籍人数领用的教科书和新华字典，所需

资金应由学校自行承担。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     

2016年 12月 9日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2月 9日印发 


